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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顾村镇企业环保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5537592026211 

 

采购方（甲方）：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 办公室             

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泰和西路 3431号                                         

服务方（乙方）： 上海友通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虞海红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 1000号 6楼 G座 35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与项目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罗泾镇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第三方指导服务项目签订合同。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2026 年度顾村镇企业环保服务项目 

（二）项目背景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落地企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不

断提升辖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顾村镇人民政府现计划采购专业环保第三方服务，由具备相应资质的

环保技术服务单位，依据属地管理职责，聚焦工业企业环保管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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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态环保督察、非道路移动机械等其他重点领域，协助顾村镇开展

相关环保管理工作。 

（三）项目工作内容 

服务区域：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临杨行镇，南濒薀藻浜，

与大场镇南北相望，西接嘉定区马陆镇，北连罗店镇，总面积 41.66

平方公里，目前镇属企业约 350 家(含工业园区及镇属企业，根据巡

查不断更新）。 

服务内容及要求：1、按照“分类管理、突出重点、有效监控”的

原则，对顾村镇现有落地企业实施差异化环保服务。服务要求：A 级

重点服务企业 7 家，每月服务 1 次；B 级一般企业 187 家，每季度服

务 1 次；园区外企业 156 家，划分为 C 级企业，每年服务一次，其中

2 家混凝土搅拌站企业每年服务 4 次。 

2、做好环保宣传工作，定期对顾村镇监管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

环保法律法规及环保政策培训，培训不少于 4 次/年。 

3、每月不定时组织不少于 1 次环保专项夜巡，动态掌控企业夜

间作业的环保守法情况。 

4、建立并完善企业环保信息电子档案，将日常服务信息及时录

入智慧环保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环保信息即时汇总与动态分析，为顾

村镇环保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5、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网络,及时排查摸清网格内企业的增减情

况 

6、协助镇开展企业准入环保咨询及其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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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协助顾村镇完成市、区环保局下达的各项专项行动；同时配

合顾村镇落实环保督察的各项工作及规保办下达的环保专项任务。 

8、为顾村镇人民政府企业环保信访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9、发生环境应急事件时，能为顾村镇人民政府提供专业的技术

支持。 

10、顾村镇要求的其他环保服务工作。 

第二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合 同 有 效 期 ：  

第三条 付款金额及方式 

1. 本项目服务费为人民币￥1513800（壹佰伍拾壹万叁仟捌佰

元整）， 由乙方提供等额发票； 

2. 甲方应于签订合同后的 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金额的 50%作

为预付款（即人民币￥       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工作期限结

束之时，由甲方在 7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合同金额剩余的 50%款项

（即人民币￥       元）。 

名称：                    

开户行：                  

账户：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妨碍对方行使权力，以及出现其他违反合

同约定的情形，经另一方催告，拒不改正的，对方可书面催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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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甲乙双方权力及义务 

（一）甲方权利： 

1. 检查监督指导乙方职责范围内的管理工作； 

      2. 考核乙方管理工作实效情况。 

     （二）甲方义务： 

      1. 按约定支付服务费。 

     （三）乙方权利： 

      1. 要求甲方按时支付服务费。 

     （四）乙方义务： 

      1. 按标书要求，完成项目明细中各项工作内容； 

      2. 加强巡查人员的管理，在工作时应当佩戴标识标牌。 

第六条 保密条款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其

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索赔并追究

相关责任。 

 

第七条 争议及解决条款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应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

双方应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生效条件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合

同签订后不得更改，如遇到特殊情况，经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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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增加附加协议，附加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应。 

 

 

 

 

 

 

 

 

甲方（盖章）：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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